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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1月 6日的立法會會議  
 

就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議案  
提出的修正案  

 

  繼於 2013年 10月 25日發出的立法會CB(3) 85/13-14號文件，

毛孟靜議員及馬逢國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會在 2013年 11月 6日的

立法會會議上，分別就涂謹申議員的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
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立法會主席指示，毛孟靜議員及馬逢國議員

的修正案將會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  
 
2.  立 法 會 主 席 會 命 令 就 上 述 議 案 及 兩 項 修 正 案 進 行 合 併

辯論。為協助議員就有關的議案及修正案進行辯論，本人現列出以

下程序，供議員在辯論時遵循：  
 

(a) 立法會主席請涂謹申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b) 立法會主席就涂謹申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c) 立法會主席請有意動議修正案的兩位議員按以下次序

發言，但在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  
 

(i) 毛孟靜議員；及  
 
(ii) 馬逢國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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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立法會主席請官員發言；  
 
(e) 立法會主席邀請其他議員發言；  
 
(f) 立法會主席批准涂謹申議員就兩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 
 
(g) 立法會主席再次請官員發言；  
 
(h) 按照《議事規則》第34(5)條，立法會主席決定請該兩位

議員依上文 (c)段所載的次序分別動議修正案。立法會

主席邀請毛孟靜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並隨即就

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i) 在表決完畢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後，立法會主席會處理

馬逢國議員就議案動議的修正案；及  
 
(j) 在處理完畢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後，立法會主席會請

涂謹申議員發言答辯。接着，立法會主席會就涂謹申

議員的議案或其經修正的議案 (視乎情況而定 )提出

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3.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方便

議員參照。  

 
 
 立法會秘書  

 
 
 
 
 

(梁慶儀代行 ) 
 

連附件  
 



附錄  
 

2013年 11月 6日的立法會會議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議案辯論  

 

1. 涂謹申議員的原議案  

 
最近，政府當局向兩個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者發出牌

照，但拒絕向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發出有關牌照；政府當局在審

批牌照申請上黑箱作業，其發牌決定背離民意，與民為敵，本會對

此表示遺憾；另外，公眾十分不滿行政長官以行政會議保密原則為

由，拒絕公開交代未能發牌予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的理據；就此，

本會促請行政長官在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前提下，向公眾解釋審批

有關牌照申請的詳情 (包括審批的準則 )，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應因應民意，考慮向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發出本地免費電視節目

服務牌照。  
 

2. 經毛孟靜議員修正的議案  

 
最近，政府當局向兩個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者發出牌

照，但拒絕向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發出有關牌照；政府當局在審

批牌照申請上黑箱作業，其發牌決定背離民意，與民為敵，本會對

此表示遺憾；另外，公眾十分不滿行政長官以行政會議保密原則為

由，拒絕公開交代未能發牌予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的理據；就此，

本會促請行政長官在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前提下，向公眾解釋審批

有關牌照申請的詳情 (包括審批的準則 )，並確保免費電視廣播政策
能貫徹始終，以 ‘自由巿場，公平競爭 ’為其基本原則，以及承諾在
審批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過程中不會有 ‘親疏有別 ’的
考慮，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應因應民意，考慮向香港電視網絡
有限公司發出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註：  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馬逢國議員修正的議案  

 
最近經過數年的審議，政府當局最終決定向兩個本地免費電視節目
服務牌照申請者發出牌照，但拒絕向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發出有

關牌照；政府當局在審批牌照申請上黑箱作業，其發牌決定背離民

意，與民為敵，本會對此表示遺憾欠缺合理解釋，令市民感到失望
及費解；另外，公眾十分不滿行政長官以行政會議保密原則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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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公開交代未能發牌予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的理據；就此，本

會促請行政長官在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前提下，向公眾解釋審批有

關牌照申請的詳情 (包括審批的準則 )，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應
因應民意，考慮向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發出及電視廣播行業的可
持續發展，硏究及考慮適時發出更多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政府當局亦應督促兩間將獲發牌照的經營者，嚴格履行申請書上作
出的承諾和牌照上的規定，以促進免費電視的競爭、提升香港電視
節目的質素及支援與電視廣播行業相關的電影行業之發展。  
 
註：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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